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  

[CELTSC_GL_2022-20 号文件] 

关于成立“教育信息化技术与标准咨询培训中心”的决定 

依据《合作机构与活动管理办法（试行）》（CELTSC_GL_2017-05 号文件），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申请合作成立“教育信息化技术与标准咨询培训中心”的申

请材料已完成公示、全体委员投票和专家会议评审。经主任委员批准，全国信息

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现与新华

三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三”）联合成立“教育信息化技术与标准咨询

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中心的工作范围、组织架构及运营方式如下。 

一、中心定位及工作范围 

中心以“产学研用”结合为指导思想，开展教育信息化标准领域的咨询与培

训，范围包括： 

⚫ 标准研制技术与规范； 

⚫ 标准化工作管理流程与方法； 

⚫ 教育信息化标准解读； 

⚫ 教育信息化前沿趋势及标准预研究。 

通过标准咨询与培训工作，培养更多的教育信息化标准研究、管理与应用人

才，建立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标准化研究与行业企业实际需求之间的桥梁，加快

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扩大行业企业对标准化工作的认知，鼓励更多企业参与到

标准研制和应用实施的工作中。 

二、 组织架构 

1. 中心为标委会下属机构。 

2. 中心前三年的日常运营挂靠在新华三，由新华三承担前三年运营经费。 

3. 中心管理团队： 

1) 设联席主任 2名：郑莉、李立（新华三），共同负责中心重大发展方

向与重大事项决策。 

2) 设副主任 2名：李青、王君菠（新华三），负责中心日常重要事项的

指导与决策。 

3) 设执行副主任 1名：卢海燕（新华三），负责中心的日常运营管理。 

4) 设首席专家 1名：祝智庭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5) 设专家组 1个，对中心各项工作提供专业指导与建议，人数不限，

根据中心业务需要聘任。 

6) 设高级顾问若干名，人数不限，根据中心业务需要聘任。 

 三、管理与运营方式 

标委会对中心业务进行领导与监督，并对其中的重要事项进行审批；新华三

提供中心办公场地，并负责中心日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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